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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5届毕业生基层项目
发展性资助金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根据《泉州师范学院本科学生发展性资助实施办法》要求，现将2025届毕业生基层项目发展性资助金发放工作安排如下：
1、 资助对象
1.我校普通全日制2025届应届毕业生。
2.毕业当年到专项招录、选调生、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、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、三支一扶、服务社区基层就业项目就业。

2、 发放原则及标准
1.发放原则：2025年8月31日前被专项招录、选调生、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、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、三支一扶、服务社区基层就业项目录取，并已到岗就业。
2.发放标准：专项招录项目录取，一次性资助5000元；选调生项目录取，一次性奖励资助1000元；参与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、欠发达地区计划学生一次性资助600元；参与省级、市级三支一扶、服务社区奖励金额300元。
3、 发放流程
1.佐证材料收集。根据学工部提供的《2025届毕业生基层项目就业名单》（详见附件1），收集毕业生基层项目服务协议、上级主管部门派遣文件、录用通知等佐证材料电子版（网上公示不算），图片以“学院+姓名+项目名称”命名。建议先登录就业系统，如果服务协议等佐证材料已上传就业系统，可直接从系统中下载材料图片。
2.制作汇总表。确认发放对象并收集其开户行、银行卡号信息，以学院为单位制作《2025届毕业生基层项目发展性资助发放对象汇总表》（样表详见附件2）。填写注意事项：
（1）发放对象增减员。若附件1中的毕业生实际没有到岗，请在汇总表中“是否到岗服务”填写否，不要删除该生信息，佐证材料及银行卡信息无须收集。若毕业生到基层就业项目服务但没在名单里，并能提供服务协议等佐证材料，请将该生相关信息增补在汇总表后，备注“新增”。
（2）发放对象填写银行卡信息前，请先确认该银行卡资金能正常流通，没有被冻结、销户等异常情况。
（3）发放对象提供银行卡信息时，请务必按范例规范要求提供详细的开户行名称，准确填写银行卡号（持有人为学生本人），为提高发放成功率，所提供的银行卡尽量是建行、工商、兴业三大行。
3.材料报送。请于11月23日前将汇总表及佐证材料照片一并压缩发送到1321978124@qq.com。
4.校级审核及资助金发放。就业指导中心对佐证材料进行终审，形成基层项目发展性资助金拟发放名单，拟发放名单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发放资助金。
附件：1.2025届毕业生基层项目就业名单
      2.2025届毕业生基层项目发展性资助发放对象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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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2025届毕业生基层项目发展性资助发放对象汇总表

	姓名
	学号
	学院
	专业
	就业类型
	单位名称
	是否到岗服务
	是否提交佐证材料
	开户行（范例XX银行XX支行）
	银行卡号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制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时间：

备注：
1、 请务必按范例，规范详细填写开户行信息，准确填写银行卡号，为提高发放成功率，所提供的银行卡尽量是建行、工商、兴业三大行。填写银行卡信息前，请先确认该银行卡资金能正常流通，没有被冻结、销户等异常情况。
2、 汇总表以Excel格式制作，以学院为单位提交。
